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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02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 

會議地點：行政大樓303會議室 

主  席：趙校長涵㨗                                                 紀錄：陳婉婉 

出席人員： 

朱副校長景鵬 徐副校長兼總務長輝明 林副校長兼任代理院長信鋒 

馬行政副校長兼國際事務處長遠榮 郭教務長永綱  孟研究發展處長培傑 

林學生事務長穎芬 陳圖書資訊處長偉銘  許院長芳銘  吳院長冠宏 

石院長忠山 徐院長秀菊  潘院長文福  張院長文彥 

王中心主任沂釗 范中心主任熾文  廖中心主任慶華 陳主任委員復(請假) 

古主任秘書智雄 陳主任香齡  戴主任麗華 

列席人員： 

何組長俐眞、洪梓惟同學、張專門委員菊珍 

壹、 主席致詞 

一、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近日公佈2022全球年

輕大學排名(設立未滿50年)。本校在全體師生共同努力下，於世界排名第301-350名，

在臺灣排名則併列第6名。期許各學院能集思廣益戮力辦學，讓本校排名持續保持且

更加精進。 

二、雖然全球疫情肆虐，感謝各學院及國際事務處的積極努力，本校110年境外生招生

人數，於國立大學中排名第9，將持續招生宣導，吸引境外優秀學生，創造佳績。 

三、因校務預算經費緊縮及人事薪資調整4%之費用增加，致使影響校務基金人事費用

支出比例。自即日起校務基金人員進用暫行「遇缺不補」。另請各學院院長檢視所

屬系所現行聘任一年以上之優秀專案教師，鼓勵其申請專任教師徵聘，以減輕校務

基金自籌人事費用壓力。 

貳、 業務報告 

一、學生事務處：交通安全教育報告 

二、永續發展辦公室：國際事務處永續發展組報告 

參、 提案討論 

【第1案】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修訂本校「碩士班招生獎勵辦法」，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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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次修訂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註冊率以教育部核定招生名額及核報教育部含境外生人數之註冊率為準。 

當學年度招生名額低於前一學年度者或實際註冊人數低於10名者，均不予獎勵。

實際註冊人數不含保留入學、休學生、含境外生。 

二、本辦法通過後自111學年度起實施。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一。 

【第2案】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111學年度行事曆」草案，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111學年度行事曆草案，經彙整各相關單位各項重要事項後，編排如下： 

◎第一學期： 

(一) 開學日：(舊生)111年9月12日(星期一)、(新生)111年9月13日(星期二)因開學日

前為中秋連假，考量新生及家長陪同辦理入宿交通上困擾，學務處建議將新

生入宿訂為9月12日(星期一)、新生開學日延至9月13日(星期二)。於112年1月

13日(星期五)結束上課(共計18週)。 

(二) 校慶/校友日：111年11月11日(星期五) 

本校校慶日經98年5月20日召開之9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訂為

每年11月11日。 

(三) 全校運動會：111年11月16日(星期三)(停課一天) 

本校運動會考量當學期之星期上課次數平均分配及避開期中評量，擬訂於11

月16日(星期三)辦理。 

(四) 教師彈性補充教學週：112年1月10日(星期二)至1月13日(星期五) (第18週)規

劃為教師彈性補充教學週。 

◎第二學期： 

(一) 開學日：112年2月13日(星期一) 

本校擬訂開學日為112年2月13日(星期一)，至112年6月16日(星期五)結束上課

(共計18週)。 

(二) 春假：自112年4月3日(星期一)至4月5日(星期三) 

本校依往例，連同兒童節、民族掃墓節(清明)共放假五天(含星期六、日)。112

年春假已放五天連假(含星期六、日)，擬不再另調整休假日。 

(三) 畢業典禮：112年5月27日(星期六) 

為避開學期評量週及避免影響參與「教師資格考試」(預訂於每年六月第一個

星期六)之考生權益，本校111學年度畢業典禮擬訂於5月27日(星期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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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彈性補充教學週：112年6月12日(星期一)至6月16日(星期五) (第18週)規

劃為教師彈性補充教學週。 

二、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備後公告。屆時學校網頁將分別以中文、英

文二種版本呈現，以利查閱。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 

【第3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修訂本校「教師研究績效獎勵金給與辦法」，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會議決議，修訂本辦法部分

條文。 

二、依相關建議，修訂部分文字。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三。 

【第4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修訂本校「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辦法」，請審議。 

說    明：依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會議決議，修訂本辦法第二

條與第三條部分條文。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四。 

【第5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修訂本校「新進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請審議。 

說    明：因應經費執行情形，修正辦法第五條部分條文。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五。 

【第6案】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成立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暨新訂「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

法(草案)」及廢止「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

組織要點」、「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等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110學年度第1學期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暨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聯席會議

決議及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執行。 

二、因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與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暨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執行及依據主要法源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環保法規，且均係維護實驗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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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爰為簡化行政流程促進審議效率，建議將該聯席會議與本校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合併成立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本案均已經上揭各委員會審議通

過。 

三、本提案如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擬訂於112學年度起施行。 

四、請審議現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

辦法」、「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之廢止。 

五、請審議新擬訂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內容。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六。 

【第7案】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修訂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110年度參與教育部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認證，認證委員建議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規章為全校工作者應遵循之規範，應修正條文並陳行政會議審議後公

告周知。 

二、修正說明： 

(一)以圖表說明本規章第7條之本校現有安全衛生管理組織系統。 

(二)依照教育部職安管理制度驗證委員意見：職安衛委員會通過，需依條文内容再送

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達到公告週知之目的。修訂本規章第25條：本規章經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告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七。 

【第8案】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修訂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110年度參與教育部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認證，認證委員建議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因涉及全校工作者之權益及義務，應修正條文並陳行政會議審議。 

二、修訂本守則第61條：緊急或特殊事件聯絡窗口表格中之連絡電話。 

三、依照教育部109學年度職安管理制度驗證委員意見「職安衛委員會通過，需依條

文内容再送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達到公告週知之目的」。故修訂本守則第69

條：「本守則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並報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備查後實施公布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八。 

【第9案】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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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修訂本校「專案教師聘任辦法」，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專案教師聘任辦法於95年5月10日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期間歷經7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109年6月10日，茲因奉示因應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學需要等特

殊任務刪除部分文字及新增共同教育委員會專案講師升等事項，爰通盤檢討修正

本辦法。 

二、本次修正(刪除)及新增第七條條文如下： 

(一)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修正後通過第七條第一項刪除「通

識教育中心」之文字規定。 

(二)因應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學需要等特殊任務刪除第二項「以開設資訊相關通識或

專業課程為限」部分文字。 

(三)新增共同教育委員會專案講師符合升等條件並具博士學位者，得申請升等為該

會教學型專案助理教授，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辦理升等審查。 

三、上開修正(刪除)條文擬提行政會議審議，檢陳提案表、本校專案教師聘任辦法修

正對照表、草案、現行規定及相關附件各1份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九。 

肆、臨時動議 

【第1案】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修訂本校「專案教師聘任辦法」附表專案講師薪資標準表，請審議。 

說    明： 

一、依行政院111年1月28日院授人給字第11100000011號函核定調增4%，並溯自111年

1月1日生效，茲配合軍公教人員自111年1月1日起之調薪作業，爰修正本辦法附

表專案講師薪資標準。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本校專案講師薪點折合薪資標準，每點按109.2元折算；比照行政院111年1月28

日院授人給字第11100000011號函核定調增4%，修正為「每點按113.56元折算」，

按調薪後折合率計算薪級數額，小數點後均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修訂本校專案

講師薪資標準表。 

(二)於備註欄第三點明定本表自111年1月1日生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九。 

【第2案】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修訂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僱用要點」附表一及附表二，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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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僱用要點於91年9月4日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期間歷經

17次修正，依行政院111年1月28日院授人給字第11100000011號函核定調增4%，

並溯自111年1月1日生效，茲配合軍公教人員自111年1月1日起之調薪作業，爰修

正本要點附表一及附表二，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擬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 

二、本次修正附表一及附表二，修正重點如下： 

(一)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標準表薪點折合薪資標準，每點按109.2元折算；比

照行政院111年1月28日院授人給字第11100000011號函核定調增4%，修正為「每

點按113.56元折算」，按調薪後折合率計算薪級數額，小數點後均無條件進位至

整數，並於備註欄明訂本標準表自111年1月1日起生效。(修正附表一) 

(二)有關「專任稽核人員、圖書資訊處(資訊工程)及心理諮商輔導中心校務基金工作

人員專業技術加給標準表」專業技術加給比照調薪4%，爰修正各類人員數額，

小數點後均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並於說明欄第四點明訂本標準表自111年1月1日

起生效。(修正附表二)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 

伍、散會：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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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碩士班招生獎勵辦法 

 
 

108年03月20日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12月18日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01月13日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02月16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為鼓勵各院系所提高日間學制碩士班註冊率，改善招生情形，爰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日間碩士班、組、學位學程(不含碩士在職專班)註冊率，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給予獎勵 ： 

一、 當學年度註冊率達 100%，且與前一學年度註冊率平均不得低於 70%。 

二、 當學年度註冊率達 75％以上，且高於前一學年度註冊率達 10％，惟前一學

年度註冊率亦不得低於 60％。 

三、 連續三年註冊率平均達 90％以上，且當學年度註冊率不得低於前一學年度。 

註冊率以教育部核定招生名額及核報教育部含境外生人數之註冊率為準。 

當學年度招生名額低於前一學年度者或實際註冊人數低於10名者，均不予獎勵。

實際註冊人數含境外生，但不含保留入學及休學生。 

第三條 獎勵方式及對象： 

一、 頒發獎狀予獲獎系所，以資鼓勵。 

二、 核發獎勵金： 

(一) 招生名額 10 名以下者，核發獎勵金新台幣 3 萬元。 

(二) 招生名額 11 至 20 名者，核發獎勵金新台幣 5 萬元。 

(三) 招生名額 21 名以上者，核發獎勵金新台幣 8 萬元。 

符合第二條獎勵條件二項以上之系所，擇優發給，以一項為限。 

獎勵金擇一頒發予獲獎系所或系所招生績優教職員。名單由獲獎系所提供具實質

貢獻，每人分配額度由獲獎系所自行訂定，且系所應自行負擔內含獲獎勵金教職

員之公提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獎勵金頒發系所者，應為業務費使用。 

第四條  獎勵金之經費來源，由本校編列預算或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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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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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東華大學教師研究績效獎勵金給與辦法 
 

105年6月15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3月15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5月3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12月19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9月18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11月6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9月23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5月12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11月10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02月16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教師學術研究或專業領域成果之傑出表現與良

好績效，特訂定「國立東華大學教師研究績效獎勵金給與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本校專任(專案)教師、兼任教師、合聘教師、榮譽講座及榮譽教授得申請本辦 

法之獎勵金給與。教師各項研究績效成果應以國立東華大學名義發表，且與該教 

師專業領域相符。 

二、一年內新聘專任(專案)教師不受以國立東華大學名義發表之限制。 

第三條 可敘獎領域包含： 

一、 著名期刊類別：SCIE 期刊、SSCI 期刊、AHCI 期刊、ECONLIT 期刊、「臺灣

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評比結果暨核心期刊名單。 

二、 其他學術期刊論文：非屬第一項之期刊，具匿名審查且正式出版事實者。 

三、 學術論著：個人專書、個人專章、個人經典譯著等。 

四、 創作展演類： 

(一) 國內或國際性之戲劇、音樂與藝術等創作公開展演者。 

(二) 戲劇、音樂、藝術與文學等創作公開展演或發表且獲國內外獎項者。 

(三) 藝文創作之單篇集結成專書或以專書形式發表之藝文創作及策展成果，並

由專業出版社正式出版者。 

(四) 同一創作之多次公開展演者，計點至多兩次，且第二次須折半計算。 

五、 研究與產學(政府或財團法人補助)計畫： 

(一)大型(國家型、科專、大產學…)與整合型或跨領域計畫主持人、個人專題研

究計畫主持人、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該年度管理費累

計達5萬元以上可敘獎1點)主持人。 

(二) 共同主持人不得敘點。 

六、 國內外發明專利 

第四條 各項績效分級標準與敘獎點數由各院自行制定，並經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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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行政會議審核。 

第五條 研究績效獎勵金規範： 

一、 該獎勵學年度已獲「國立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

給與辦法」獎勵者，不得申請本獎勵。 

二、 每名教師每年度敘獎點數合計至多 24 點。 

三、 每學年度總獎勵金額以 600 萬元為原則，各院年度分配之獎勵金額度，依校內

總獲獎人數核算該院年度分配之獎勵金額度。 

四、 合聘教師各項分級標準與敘獎點數依所屬學院辦理，其研究績效獎勵金另行匡

列。 

五、 各院自訂敘獎點數核發金額，每點以 5,000 元為上限，各院教師合計總獎勵金不

得超過該院年度分配之獎勵金額度。 

第六條 研究績效敘點評量通則： 

一、 各級教評會得依其專業領域審定第三條所列各項績效敘獎點數範圍內之敘點多

寡。 

二、 各院有較嚴格之規範，則從其規範。 

三、 曾獲本辦法獎勵之各項研究績效成果，不得重覆提出申請，申請研究獎勵以前

一學年度之研究成果為限。申請專書獎勵者，若書中有部分專章曾獲獎勵，應

檢附相關說明，且不再重覆敘點。 

第七條 申請者須檢附申請表與相關證明文件向各系所提出申請，經系所教評會初審後，送院

教評會複審，再送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決審。獎勵金原則於 7 月 31 日前 1

次撥付。獎助期間內有離職、留職停薪、不予聘任等情形，該獎項經費應按其未在職

期間比例繳回。 

第八條 本辦法所提供之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收入支應。 

第九條 申請者若有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請本項獎勵經費之情事，得撒銷或廢止原核定之

獎勵，並停止其申請獎勵之權利。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 以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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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辦法 

99.09.15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01.05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05.11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09.28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11.24  教育部臺高(三)字第 1000209979 號函同意備查 

101.04.11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03.27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05.31 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 1020081314 號函同意備查 

103.04.30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06.11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09.24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11.03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30159464 號函同意備查 

104.12.30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暨第 2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03.15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50033876 號函同意備查 

106.03.15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04.07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60041530 號函同意備查 

107.04.11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6.27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9.27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70169842 號函同意備查 

107.10.03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10.23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70185667 號函同意備查 

108.02.20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04.02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80045203 號函同意備查 

109.09.23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10.08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90145207 號函同意備查 

111.02.16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延攬及留住國內外優秀人才，提升教學研究水準，特

依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本校專任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有一定之績效。申請教師於補助起始日前一

年內曾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方得申請，若參與本校教師評鑑未通過者不得申請。 

第三條 研究績效優良者： 

本校現職教師於研究有具體優良成果者，得獎教授資格之認定，得由各學院依各該專

業領域之國際水準，訂定各類頂尖人才之任用標準及未來績效要求，並依規定審議通

過後再提送申請案至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審核並經核定後，得依下列標準給與

績優教師加給。 

一、研究傑出 

(一) 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或總統科學獎：每月支給上限 16 點績優教師加給。 

(二) 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傑出者最近

五年，每年至少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 1 件以上(不含共

同或協同主持人)，每月支給 4 點績優教師加給，人數不超過全校 2%之教師。 

二、研究優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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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優良者。最近五

年，每年至少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 1 件以上(不含共同或

協同主持人)，每月支給 2 點績優教師加給，人數(含研究傑出)不超過全校 5%之

教師。 

三、研究優良二 

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優良者。最近五

年，至少四年皆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 1 件以上(不含共同

或協同主持人)，每月支給 1 點績優教師加給，人數(含研究傑出)不超過全校 10%

之教師。 

四、研究優良三 

特殊領域(如：藝術類)之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

成果表現優良者。最近五年，至少二年皆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

計畫 1 件以上(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每月支給 1 點績優教師加給，人數(含

研究傑出)不超過全校 10%之教師。 

第四條 為強化對新聘任優秀研究人員之保障，促使獎勵資源之合理分配，針對新聘任三年內

且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之獎勵對象，

其獎勵額度每人每月各不得低於八萬元、六萬元、三萬元。但此類獎勵對象應符合下

列資格之一： 

一、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二、於本校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第五條 獎勵對象資格、人數及金額： 

一、獎勵人數不得逾前一年度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總人數百分之

四十。 

二、獎勵金額每人每月最高不得逾新臺幣二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五千元。 

三、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獎勵對象人數之比率以不低於 5%為原則。 

第六條 獲獎勵教師之加給，原則上自審查通過後，自當年八月一日起核給，惟教育部或科技

部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 教師獲得第三條與第四條獎勵者，則不參加「國立東華大學研究績效獎勵金給

與辦法」研究績效獎勵金審核。 

二、 獲獎勵教師加給給與期限為一年，期滿後再依本辦法規定審議通過者，得再核

給。 

三、 支領獎勵教師加給者，在補助期間內有離職、留職停薪、借調至他單位任職、停

聘、解聘或違反學術倫理經查證屬實等情形，該項補助即按其未在職或停權期

比例繳回。 

四、 留職停薪之獲獎勵教師復職後，繼續給與至期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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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審查核給獎勵教師加給程序如下： 

一、 獎勵教師之推薦，各學院需於學校公告期限內審議通過後將相關資料送校級學

術獎助評審委員會審核並經核定者，給與獲獎勵教師加給。 

二、 有關彈性薪資核發併同教師每月薪資由人事室及主計室協助發放。 

第八條 獲得獎勵加給老師，應致力於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之提升，並於執行六個月及期

末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審查委員會依前項執行績效報告之教學、學術研究、服務及輔導等表現是否達成預期

目標，進行評估，作為下一年度核給獎勵教師加給之依據。 

第九條 本校對獲獎勵教師，提供其教學、研究及行政相關之支援。 

一、 教學支援：本校設有教學卓越中心規劃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措施，以提供教師教

學各項相關服務，如：教師教學研習會、新進教師傳習制度、教學諮詢與輔導服

務、數位課程(含教材)製作輔導與補助、教學助理培訓與獎勵制度以及推廣各類

教師教學社群等。 

二、 研究支援：本校另訂有「國立東華大學研究績效獎勵金給與辦法」協助教師及

研究人員投入學術研究。 

三、 行政支援：本校有教師宿舍，提供住宿申請，以解決教師住宿問題；亦提供教師

研究室、電腦、資訊網路、圖書館等資源服務。  

第十條  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者，應符合該部規定。 

第十一條 獎勵教師加給，由本校校務基金與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款經費支應。 

獎勵教師加給每點折合率，每年視科技部補助經費狀況另訂之。 

第十二條 各院得依本辦法另訂定更嚴格遴選細則，並送研發處備查。 

第十三條 申請者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本校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補助，並停止其申請補助之

權利： 

一、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請本項補助經費經查證屬實者。 

二、未依規定期限繳交經費申請書、執行績效報告並經催告仍未辦理者。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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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立東華大學新進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 
 

105 年 6 月 2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10 月 26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6 月 27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 年 3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 年 2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新進助理教授於教學與服務之餘，致力研究水

準之提升，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本校 5 年內新聘且在本校服務滿 2 年之專任(專案)助理教授均得提出申

請。已獲此獎項之教師，不得重覆申請。 

第三條 申請人應檢附申請表、本校教師個人資料表、近 3 年內教學評量成績、近 3 年內研

究成果說明、研究成果佐證資料及未來 2 年研究計畫書，向各院提出申請。經院教

評會初審通過後，各院將推薦之名單排序送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

校獎審會)決審。 

第四條 每年獲獎教師名額以 3 名為原則，經校獎審會審議通過後，頒發新進教師學術研究

獎，以資獎勵。 

第五條 每年度本獎助辦法核定補助總金額以 120 萬元為上限，其中設備費不得低於總申請

經費之 50%，並自獲獎下一年度起分 2 年補助，補助以在本校服務任期內為限。教

師應於獲獎後 2 年內完成本校核銷程序。獎勵期間內自本校收到教育部審定教師升

等為副教授資格公文之次月起，即停止本辦法研究經費補助。 

第六條 本辦法補助之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收入支應。 

第七條 申請者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撒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補助，並停止其申請補助之權利： 

一、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請本項補助經費。 

二、未依規定期限繳交經費申請書、期中與期末執行績效報告並經催告仍未辦理者。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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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111年02月16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1條 目的及依據 

為推動校園環境永續經營，確保本校教職員工生在實驗場所、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

健康，防止職業災害發生及預防毒性化學物質污染環境，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環

境保護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防人員設置標準及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等相關規定，制定本校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2條 組織成員  (委員會成員共計 19 名) 

一、主任委員：敦請校長擔任，綜理會務。 

二、副主任委員：由校長指定之人員擔任。 

三、委員兼任執行秘書：環保組組長擔任，輔助綜理會務。 

四、當然委員：副校長、總務長、理工學院院長、環境學院院長、人事室主任、從

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 1 名、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1 名。 

五、遴選委員：推選職工代表 1 名、營繕組承辦業務之職工推舉 1 名擔任技術代

表、相關系所推選實驗室負責人 8 名(推選之人員須包含使用化學品、機具設

備、生物研究、輻射使用之實驗室負責人)。  

遴選委員由相關單位就分配名額推選後，鑑請鈞長核聘之。 

第3條 任期及會期  

本委員會遴聘委員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採學年度制，各委員均為無給職。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4條 組織權責  (委員會辦理事項)  

一、對本校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二、協調、建議環境保護管理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三、審議環境保護管理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審議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行措施。  

五、審議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  

六、審議各項環境保護管理及職業安全衛生提案及規章制度。  

七、審議各項自動檢查、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八、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九、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十、考核現場環境保護管理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十一、審議承攬業務環境保護管理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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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有關環境保護管理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5條 會議紀錄 

本委員會會議之審議、協調及建議環境保護管理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項，應作成

紀錄，並保存三年。 

第6條 實施及修訂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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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111學年度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遴選委員推薦名單 

 

系所名稱 推薦實驗室負責人 

生科系(09間) 生物研究  

材料系(30間) 輻射使用  

光電系(12間) 電機具設備  

電機系(15間) 電機具設備  

化學系(17間) 使用化學品  

物理系(15間) 使用化學品  

自資系(11間) 使用化學品  

備註: 

1. 各系請推薦一名實驗室負責人代表。 

2. 委員會任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3. 請於 年 月 日擲回總務處環境保護組彙辦。 

4. 委員之相關義務權責，請參閱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

置辦法」。 
 
系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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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立東華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108學年第一次實(試)驗室安全衛生暨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暨輻射防護委員聯席會會議 通過 

108年11月6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 核定 

110年01月14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通過 

110年04月27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通過 

111年01月19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通過 

111年02月16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 核定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為有效防止本校各場所發生職業災害，促進全體教職員生之安全與健康，特依「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訂定「國立東華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以下

簡稱本規章)。 

第2條 本規章之適用範圍為校區內之下列場所(以下簡稱適用場所)： 

一、 本校各單位所屬之實(試)驗室、研究室。 

二、 從事工程施工、品質管控、進度管控及竣工驗收。 

三、 其他依行政院勞動部指定之適用場所。 

第3條 本規章適用對象，係指因工作性質確需進出工作場所之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

工與學生等)及利害相關者(如訪客、承攬商、供應商等)。 

第4條 本規章所稱適用場所負責人係指負責管理適用場所之一切事(業)務者。 

第5條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本校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組織為： 

一、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二、 總務處環境保護組。 

第6條 本校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為： 

一、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3 人。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2 人。 

第二章 安全衛生管理：權責 

第7條 本校之安全衛生管理組織系統如下表： 

 

 

 

 

 

 

 

 

 
 

校長

行政單位(總務處)

環境保護相關委員會

生物安全委員會(5)

毒化(7)/輻射物(8)委員聯席會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11)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24人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1人
毒化物專責人員1人
甲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1人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及人員配置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設置委員15人、任期2年
執行單位：總務處環保組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第二類設置：甲種業務主管1人
第三類：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1名

甲種業務主管一1名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師(職護)1名
勞工健康服務特約醫師1名
急救人員25名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_業務/職安/108年10月15日實驗室聯席會議資料會議資料/1080018606_議程.docx%23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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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 校長之職業安全衛生權責： 

一、 制訂安全衛生管理政策。 

二、 綜理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三、 責成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有關人員執行安全衛生事項。 

四、 責成安全衛生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五、 其他法定安全衛生事項。 

第9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總務處環境保護組)：職責為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

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第10條 工作場所負責人：依職權指揮、監督、協調及指導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

應指派一名人員，負責協助規劃及推動所屬單位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相關

人員實施。 

第11條 各場所單位主管權責： 

一、 辦理場所單位主管交付之安全衛生事項 

二、 擬訂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 管制人員進出該場所。 

四、 擬訂、督導及執行該場所之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並作成紀錄備查。場所

內之環境、機械、儀器、設備之安全衛生狀況，若發現有潛在安全衛生問

題，應立即向上級呈報。 

五、 督導於該場所內之人員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相關安全衛生法令規章之規定。 

六、 當該場所內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應立即要求人員停止作業並退避至安全處所。 

七、 擬訂該場所安全作業標準，並協助於場所內工作前安全分析、實驗研究前之

安全教導與提供改善工作方法等事項。 

八、 有關意外事故之緊急處理及職業傷病調查。 

九、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事項。 

第三章 自動檢查之實施 

第12條 本校各工作場所負責人員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實施工作場所內之機

械、儀器、設備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或作業檢點。 

前項檢查與檢點如發現對教職員生有危害之虞時，應立即停止使用並呈報上級主管商

討對策改善。 

前二項相關紀錄應保存三年，備妥供當地檢查機構不定期抽查。 

第13條 總務處環境保護組依前條之規定擬訂自動檢查計畫並提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核定

後實施之。 

第四章 災害通報與處理 

第14條 各場所如發生事故災害時，負責人應立即採取必要的急救、搶救等措施，並實施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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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分析及作成紀錄。前項所述之災害事故如屬下列情形之一者，各場所負責人應

立刻通報環境保護組，環境保護組需於八小時內轉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 發生死亡災害。 

二、 發生災害之罹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 發生災害之罹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療。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五、 對於前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

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第15條 本校之校內工作者應配合職業災害或事故之調查。 

第16條 工作場所發生一般職業災害或虛驚事件，應通報本校環境保護組，進行災害調查、

及統計分析以協助辦理作業環境改善。 

第五章 罰則 

第17條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校內工作者有下列情形之一，主管機關得處以

三千元罰款： 

一、 未遵守本校所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者。 

二、 無故不接受必要之健康檢查或體格檢查者。 

三、 無故不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者。 

第18條 本校承攬廠商如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規定者，依本校契約內容及承攬管

理相關辦法議處並應立即改善。 

第19條 本校工作場所如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規定者，由該工作場所負責人員提

出改善計畫，若缺失未改善遭罰款者，應負罰款之責。 

第20條 對遵守本規章，避免職業災害發生，有具體事蹟提報至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者，依

據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點」六-(二)獎勵標準，予以獎勵。 

第六章 相關表單及作業流程 

第21條 本規章中有關「自動檢查」部份，請參考本校「自動檢查辦法」。 

第22條 本規章中有關「採購管理」及「承攬管理」部份，請參考本校「採購內部控制作業

程」。 

第23條 本規章中有關「災害通報與處理」部份，請參考本校「緊急應變計畫」。 

第七章 附則 

第24條 本規章未盡事項，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25條 本規章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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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立東華大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09年4月15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109年05月04日登錄編號B109002807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備查 

110年4月27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110年05月14日登錄編號B110003869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備查 

111年01月19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111年02月16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校為保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

稱職安法)第34條規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41及第42條訂定之，特訂定

本守則。 

第  2 條  本守則用詞： 

一、工作者：指職安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人員，係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

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二、勞工：指職安法第2條第1項第2款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及同法第51條第2

項於本校工作場所作業，並接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比照勞工

人員(如志工、勞務承攬派駐人員、派遣工、臨時工或其他受雇主指派至本校工作

場所工作之人員等)。 

三、公務人員：指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所稱公務人員及同法第102條準用人員。 

四、各級工作場所負責人：指依照本校組織編制表，設置之各級單位，授權負責

所轄工作場所，擔任指揮或監督之主管人員。 

第  3 條 本守則適用對象包括下列人員，均應確實遵守本守則所訂之各項規定： 

一、本校工作場所之工作者(含非受僱勞工)。 

二、本校公務人員準用本工作守則。 

第二章 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人員之權責 

第  4 條  本校安全衛生業務分工如下： 

一、校長： 

(一)綜理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業務。 

(二)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三)核定各項安全衛生相關計畫、規章及工作守則。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一)審議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計畫、辦法、守則及規章等。 

(二)審議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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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檢查、稽核、報告及監測結果。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總務處環境保護組)： 

(一)規劃、督導及推動各單位安全衛生稽核及管理。 

(二)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巡視，提供改善工作方法。 

(四)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業務。 

(五)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規劃、執行及推動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相關事項。 

五、工作場所負責人： 

(一)指揮、監督所屬工作者及學生依照本守則與安全作業標準，確實執行職業安

全衛生法及相關規定。。 

(二)確認工作者及學生完成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依作業性質提供個人防護具、急救器材，並定期檢查功能及清點數量。 

(四)依照本校自動檢查計畫之項目與檢查周期，監督工作者及學生實施作業檢點

與定期自動檢查，確保各項設施之正常功能。 

(五)遵守本校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承攬作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變更管理辦

法，於採購、驗收及變更時依法執行。 

(六)確實執行本校各項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並作成紀錄，保存三年。 

六、工作者： 

(一)參加本校辦理之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 

(二)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應進行特殊健康檢查。 

(三)遵守本校工作守則、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四)如遇緊急意外事故，應依照通報程序立即通報校安中心及工作場所負責人。 

本校工作者若有違反(一)至(三)之情形，勞動檢查單位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5條規定

對工作者處新臺幣3,000元以下罰鍰。  

第三章 承攬與再承攬廠商之權責 

第  5 條  採購與承攬管理：依本校「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辦理相關之採購及承攬管理

工作。 

第  6 條  第一次進入本校工作場所作業前，由其管理單位提示本守則及請其簽署，並要求

確實遵照辦理。 

第  7 條  承攬人於工作期間應接受本校職安衛人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之稽核檢查，並配合

查驗各項相關安全衛生資格及證照文件。 

第 8 條  本校工程或勞務採購，承攬單位需在本校工作場所施工或指派人員作業，採購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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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管理單位應檢附本守則及相關作業危害告知單，送達廠商要求其人員遵守執行，

並與工作場所之負責人員經常巡查及督導，發現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暨本守則

規定，應即制止繼續作業，限期改善，並依採購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第  9 條  承攬商未遵守本守則，視同違反採購契約，並依契約相關規定處理。 

第 1 0 條  各工作場所負責人針對所轄工作場所，有承攬商施工或指派人員作業時，應負起

安全衛生之監督責任。發現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暨本守則規定，應即制止改善

或暫停作業，並通報採購履約管理單位依採購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第 1 1 條  採購單位於履約時應負起監督承攬商及其工作人員遵守本守則之責。 

第 1 2 條  工作場所有於高度二公尺以上，未設置防墜設施及未使工作者使用適當之個人防

護具，或於道路或鄰接道路從事作業，未採取管制措施及未設置安全防護設施等

情形，致有發生墜落危險之虞時，各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工作

者退避至安全場所。 

工作者執行職務發現有前述立即發生危險之虞(詳參：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

定勞工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時，得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

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立即向代表各級工作場所負責人報告。 

第 1 3 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各工作場所負責人於工作者至本校工作場所作業前，應確認

提供相關人員個人防護具(如安全帽、工作鞋等)及告知進入該工作場所作業應注意事

項(如注意惡犬、突出物、開口等)。   

第四章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第 1 4 條  本校工作場所有關下列事項，應設置符合安全衛生標準之設備、設施： 

一、 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 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 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 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 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 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 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

氣等引起之危害。 

八、 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 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 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 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 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 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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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第 1 5 條  本校工作場所之機器、設備及器具等設施，採購及履約時應確認製造廠商提供之規格、

安全作業程序或標準，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暨相關規定。 

第 1 6 條  檢查方式依照本校「職災計畫暨自動檢查計畫」辦理，並作成紀錄留存備查。 

第 1 7 條  使用本校工作場所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應先行實施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工作。發

現有危險或危害之虞，應即關閉電源或其他控制開關，暫停使用並通報代表工作

場所負責人及管理單位維護。 

第 1 8 條  工作場所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於自動檢查時發現或接獲通報有危險或危害之

虞，應即禁止使用，並實施安全管制進行修繕，非確認維護正常或測試安全，不

得開放使用。 

第 1 9 條  工作者於機械、設備或器具轉動部位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等作業，應於

該機械設備完全停止運轉後，始得為之。 

第五章   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第 2 0 條  一般性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必須遵守所屬系所中心所訂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二、必須接受與工作本身有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必須接受校內規定之體格及健康檢查。 

四、在實驗室內嚴禁吸煙、食酒、嚼檳榔、吃口香糖、烹飪、睡覺其他妨礙安全

之作為。 

五、於工作場所之安全門、通道路口、樓梯口、進出口處不得堆積任何物品。 

六、必須熟悉滅火器、消防設備之使用方法及放置地點。 

七、嚴禁任意使用校內規定外之任何電氣用品。 

八、必須了解各工作單位逃生及疏散之路線。 

九、若遇火災等事故，不可搭乘電梯逃生。 

十、在工作環境避免將物品堆積過高，以免傾倒傷人。 

十一、離開實驗室預必隨手將不用之電氣、瓦斯、氣體及水龍頭之開關關閉。 

十二、發現校內任何地方有危害安全衛生之人、事、物，必須立即反映有關單位

作緊急處理。 

第 2 1 條  專業性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各行政單位、系所中心及實驗室所屬技術人員 

(一)電氣作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電氣設備處應標示閒人勿近並加鎖。 

2.操作時務必使用合格之絕緣防護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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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氣箱內須有開關線路配置圖。 

4.電源開關、插座應註明電壓。 

5.儘量減少活線作業，否則應保持安全距離。 

6.因工作所需必須切斷電源前，應先通知使用單位。 

7.保養作業前，必須確實檢查已將電源切斷，並將三相電源短路接地。 

8.高壓電之保養作業前必須先行切斷電源，並加掛工作中請勿送電之標

示，並將電源加鎖，鑰匙交負責人保管。 

9.裝有電氣容器線路停電後，有殘留電荷應先放電。 

10.維修保養作業終了，恢復送電之前，應確實檢查作業人員離開線路

後，始可送電。 

11.修護送電中的線路時，應使用防護設備或工具，且宜有二人一起工

作。 

12.電氣機械運轉中，如發現不正常時，應立即報告主管人員，但若時間

不允許，可先切斷電源以免災害擴大。 

13.不用濕手觸及電氣設備，如遇電氣設備或電路著火時，須用不導電

之滅火設備。 

14.電氣技術人員，對全校電氣設備應隨時檢點，並定期檢查。 

(二)空調作業人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檢查及記錄主機運轉之油壓、油溫、水壓、水溫、冷媒溫度、冰水器

與冷凝器凝溫度及壓力、電壓及電流。 

2.檢查轉動部份有無異常震動噪音。 

3.檢查管路接地有無漏油或漏水。 

4.正常運轉或停機時，由各視窗觀察冷媒液面高低位置是否正常。 

5.檢查風扇馬達皮帶是否鬆動，專動軸固定時間加注潤滑油，且先須將

電源關閉。 

(三)空氣壓縮機作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馬達傳動三角皮帶或轉軸等部份，應以適當之護罩加以保護。 

2.壓力計及安全閥應經檢查確認合格後方可使用。 

(四)焊接作業人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注意作業場所環境有無易燃物或揮發性氣體。 

2.作業場所必須通風良好，且有強光遮蔽物。 

3.作業工員需穿戴防護衣、護目鏡、防護手套及絕緣良好之皮鞋或膠鞋。 

4.更煥焊條時，不得走手拿焊條將之置於電焊夾上。 

5.電焊作業時接必須良好。 

6.高架焊接作業時，必需穿上吊帶掛勾確保安全。 

7.電焊時嚴禁於潮濕或有導電之虞的環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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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氣焊作業時檢視接頭有無漏氣，軟管有無龜裂老化現象。 

9.氣焊作業時噴嘴必須清潔，保持通暢，並確定氧氣、乙炔存量。 

10.氣焊作業時隨時注意周遭環境有無易燃物，場地需保持通風良好。 

11.氣焊作業時先開乙炔點火，再開氧氣助燃，注意火星之掉落。 

(五)高壓氣體容器作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氣體容器周圍2公尺內不得有易燃或揮發性物品。 

2.氣體出口不得沾有油漬。 

3.隨時檢查軟管接頭有無鎖緊或老化龜裂現象，尤其折彎角度過大，導

管有折裂之虞。 

4.閥、旋塞開啟時，必須徐徐打開。 

5.隨時注意壓力與流量之變化。 

6.開瓶器應置於瓶上，且須注意防止凍傷之傷害。 

(六)操作升降機或輸送帶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發現升降機有異狀時，應立即停止使用並儘速通知經管部門派員檢修。 

2.電梯保險裝置，切勿以不合乎規定且不安全代用品安裝。 

3.停電時應立即檢查是否真有人員陷於電梯，必要時做安全搭救及停用。 

4.應經常作緊急事故處理的設想，並隨時將不安全點報告主管。 

(七)廢棄物處理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嚴格執行污染廢棄物之分類對化學藥品容器、燒杯、試管、玻璃片……

等危險性物品，外運必須有特定容器裝置，並標示方能外運處理。 

2.有機溶劑、特化、毒性、腐蝕性廢棄物應以特定容器裝好，由系所管

理技工負責處理。 

3.操作人員，必先戴特定安全手套、安全帽、口罩、防護衣、鞋等方可

操作。 

4.嚴禁閒雜人員進入廢棄物貯存室以防意外。 

5.離開時，應將門鎖好並立即洗手。 

(八)儀器維修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維修必須由專人負責，並依據各式儀器保養及操作手冊步驟執行。 

2.遇接有管路，及高壓氣體、液體、蒸汽、電路等之電氣須維修時，不

可任意觸動或更改線路，必須會同相關單位，共同進行維修工作。 

3.對固定放射線之儀器設備之維修，必須知會該儀器之操作者，確認無

輻射、雷射暴露之危險性再進行維修。 

4.沒有接受原廠維修訓練並認同之資格者，禁止對放射類或雷射等設備

儀器進行維修。 

二、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物質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有機溶劑可使人體產生不良影響應謹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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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注意： 

1.有機溶劑之容器不論是否在使用中或不使用，都應隨手蓋緊。 

2.實驗室及實習工場只可存放當天所需使用的有機溶劑，其餘應儲放於

規定位置。 

3.儘可能在上風位置工作，以避免吸入有機溶劑之蒸氣。 

4.儘可能避免皮膚直接接觸。 

(三)人員發生急性中毒時之處理： 

1.立即將中毒人員移到空氣流通的地方，放低頭部使其側臥或仰臥，並

注意保暖。 

2.立即通知現場負責人，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其他負責衛生工作人員。 

3.中毒人員如果失去知覺時，應將其頭部側向一方並協助清除口中異物。 

4.若為吸入性中毒者停止呼吸時，應立即為其施予人工呼吸。 

三、實驗室人員操作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操作高危險性化學藥品實驗時，需經負責老師同意及在場督導，通知實驗室

內的同學照應，以防意外。 

(二)一切有關實驗之安全評估、設備及防護裝置未準備妥善時，不准操作有高危

險性之實驗。 

(三)在實驗室內操作，一律穿實驗衣及手套，必要時需配帶安全防護鏡及防護口

罩。 

(四)實驗室內不准抽煙、飲食、儲存食物或穿拖鞋，更不可把實驗器皿當作餐具

使用。 

(五)禁止將化學藥品或相關物品帶入辦公室、會客室內。 

(六)儀器設備使用後，需關掉各電源、開關。 

(七)各單位化學藥品應統一集中領用管制，儀器設備、工具、零件及化學藥品用

畢歸位。 

(八)操作儀器設備或化學藥品若不慎發生意外，應儘速通知主管與系上老師同學

以利處理。 

(九)在煙櫃內配製藥品前需先將抽風裝置打開，等三分鐘後再進行作業，且其煙

櫃之玻離窗高度，應低於人員操作時之呼吸帶高度。 

(十)排煙櫃之風速應定期予以檢測，若低於法定值時，需通知製造商維修。 

(十一)排煙櫃內應保持整潔，不可置放與實驗無關之物品。 

(十二)所有高壓鋼瓶均應以鐵鍊固定，並置於通風良好之處，其儲存場所之處不

得超過40℃，下班前須檢查其開關是否關閉。 

(十三)實驗室所有成員均須了解滅火器之使用方法，並確知實驗室之各項安全衛

生設備(如緊急沖洗器、防洩吸附棉、急救箱、個人防護設備及逃生口等)的

所在位置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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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室廢棄物管理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本實驗室中之所有的廢棄物平時暫置於實驗室合格之貯存容器中，並標示廢

棄物種類於容器外，而後再通知合格之廢棄物處理公司代為處理。 

(二)有機溶液廢棄液應置於貯存有機溶劑之空瓶內或安全桶內，必要應使用雙層

容器以防洩漏，俟廢液達一定數量後，再由安全衛生管理員送至環保署認可

之廢棄物處理公司代為處理。 

(三)不相容之廢棄物，切勿倒入混合棄置瓶中，應另外以一廢棄空瓶作單獨處理。

是否具混合危險性可查閱物質安全資料表。 

(四)與酸鹼混合時會產生毒性氣體者應注意保持其酸鹼值。 

(五)含有重金屬廢液需另以一空廢液桶收集，且應標明重金屬成份，其廢置方式

如二所述。 

(六)儲存地點應有嚴禁煙火之警告標示。 

(七)實驗室對勞動部列管的特定化學物質，應建立SDS 及危害物質清單，危害通

識計劃書。 

五、實驗室安全監測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物理性監測 

1.排氣櫃之風速應定期檢測，以維持法定值以上。而實驗室人之通風需

保持良好，隨時有新鮮空氣供應。 

2.滅火器應定期檢測或換藥，以維持在正常功能。 

3.鋼瓶更換時應測漏且定期檢測接頭，以防氣體外洩。 

另外連接鋼瓶之管線應定期檢測，以防腐蝕或破裂。 

(二)實驗室環境清潔之維護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本實驗室之環境清潔採輪值制，由值班人員負責實驗室之清潔工作。 

2.實驗台除放置有關之儀器設備或與實驗有關之器材外，應隨時保持整

齊清潔。 

3.地板、通道及水槽不可任意堆放雜物或電線橫跨通道。 

另外地板及通道應保持乾燥，不可有滑溼情況存在。 

4.實驗室要隨時保持整齊清潔，垃圾要分別置放(如玻璃瓶)，不可與一

般垃圾混裝，且需加蓋。 

六、實驗室應備有之安全衛生設施 

(一)緊急洗眼及淋浴沖洗設備。 

(二)廢棄桶：收集廢液或廢棄物。 

(三)禁煙、有機溶劑危害及緊急逃生口之標示。 

(四)滅火器。 

(五)個人防護設備。 

(六)煙櫃及換氣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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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洩漏吸收劑。 

(八)急救箱。 

七、實驗室緊急應變措施 

(一)當化學藥品濺到身上時應立即使用大量清水沖洗乾淨。 

(二)當化學藥品濺到眼睛時應立即以洗眼器充分沖洗，並送醫治療。 

(三)當受化學藥品燙傷時，應將傷部泡清水使其減輕疼痛後送醫治療。 

(四)當化學藥品打翻洩漏出來時，應先做好個人防護，然後再以吸附棉處理，並

通知安全衛生工作小組及職業安全衛生室。 

(五)當偵測到有氣體外洩時，應馬上關掉該氣體鋼瓶。 

(六)當實驗室發生火災時，應立即關緊氫氣、氧氣及乙炔等易爆鋼瓶，切斷電源，

通知實驗室同仁共同滅火，並緊急電話通知請消防隊滅火，若火勢太大或發

生爆炸無法以滅火器撲滅時，則應依逃生路線做緊急疏散。 

第 2 2 條  工作場所之機械、設備及器具應依規定所裝置之各種安全衛生防護設備，工作者

應遵守下列事項： 

一、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失去效能。 

二、如確因工作需要，暫時拆除或使其失去原有效能時，應於工作完畢後，立即恢

復原狀。 

三、發現被拆除或有喪失其效能時，應依權責予以補救並報告上級主管。 

第 2 3 條  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四十公斤以上物品，以人力車

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五百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為宜；運

輸路線，應妥善規劃，並作標示。 

第 2 4 條  為防止墜落災害，高處作業之工作者應遵守下列事項： 

一、在高度2公尺以上處所進行作業時，應於該處所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

台。 

二、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頂、地面、樓面、牆面開口部分，階梯、坡道、工作台等

場所作業時，應裝置護欄、護網或設置護蓋等設施。 

三、高度在1.5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應設置安全上下之設備。 

四、在高度2公尺以上處所作業時，應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等必要之防護具。 

第 2 5 條  為防止堆置物件發生倒塌、崩塌或掉落，所有作業工作者應遵守下列事項： 

一、應使用繩索捆綁、加置護網、設置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方式。 

二、除作業人員外其他無關人員不准進入該場所內。 

三、施工架應與建築物妥實連接或以斜撐作適當而充分之支撐。 

四、鋼管支撐之支柱，於高度2公尺以內，應設置足夠強度之縱向、橫向水平繫條。 

第 2 6 條  對於工作者使用之合梯，不得以合梯當作兩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並禁止站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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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頂板作業，且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 

三、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七十五度以內，且兩梯腳間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腳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 

四、有安全之防滑梯面。 

第 2 7 條  對於處理有害物、或工作者暴露於強烈噪音、振動、超音波及紅外線、紫外線、

微波、雷射、射頻波等非游離輻射或因生物病原體污染等之有害作業場所，應去

除該危害因素，採取使用代替物、改善作業方法或工程控制等有效之設施。 

第 2 8 條  對於顯著濕熱、寒冷之室內作業場所，對工作者健康有危害之虞者，應設置冷氣、

暖氣或採取通風等適當之空氣調節設施。 

第 2 9 條  對於工作者經常作業之室內作業場所，除設備及自地面算起高度超過四公尺以上

之空間不計外，每一工作者原則上應有十立方公尺以上之空間。 

對於工作者工作場所應使空氣充分流通，必要時，應依下列規定以機械通風設

備換氣： 

一、應足以調節新鮮空氣、溫度及降低有害物濃度。 

二、其換氣標準如下： 

每一工作者所佔立方公尺數(m3/人)    所換新鮮空氣 (m3/人*min) 

未滿五．七     ○．六以上 

五．七以上未滿十四．二 ○．四以上    

十四．二以上未滿二八．三    ○．三以上 

二八．三以上 ○．一四以上 

第 3 0 條  對於工作者工作場所之採光照明，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各工作場所須有充分之光線，但處理感光材料、坑內及其他特殊作業之工作

場所不在此限。 

二、光線應分佈均勻，明暗比並應適當。 

三、應避免光線之刺目、眩耀現象。 

四、各工作場所之窗面面積比率不得小於室內地面面積十分之一。 

五、採光以自然採光為原則，但必要時得使用窗簾或遮光物。 

六、作業場所面積過大、夜間或氣候因素自然採光不足時，可用人工照明，依下

表規定予以補足： 

第 3 1 條  對於下列場所之照明設備，應保持其適當照明，遇有損壞，應即修復： 

一、階梯、升降機及出入口。 

二、電氣機械器具操作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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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壓電氣、配電盤處。 

四、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勞工作業場所。 

五、堆積或拆卸作業場所。 

六、其他易因光線不足引起勞工災害之場所。 

人工照明表 

第 3 2 條  對於工作場所，應經常保持清潔，並防止鼠類、蚊蟲及其他病媒等對勞工健康之

危害。 

第 3 3 條  不得使妊娠中之女性勞工從事下列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異常氣壓之工作。 

四、處理或暴露於弓形蟲、德國麻疹等影響胎兒健康之工作。 

五、處理或暴露於二硫化碳、三氯乙烯、環氧乙烷、丙烯醯胺、次乙亞胺、砷及

照度表 照明種類 

場所或作業別 
照明 

米燭光數(lux) 

場所別採全面照明，

作業別採局部照明 

室外走道、及室外一般照明 二○米燭光以上 全面照明    

一、走道、樓梯、倉庫 、儲藏室堆置粗大物

件處所。  

二、搬運粗大物件，如煤炭、泥土等。 

五○米燭光以上 
一、全面照明 

二、全面照明 

一、機械及鍋爐房、升降機、裝箱、精細物件

儲藏室、更衣室、盥洗室、廁所等。  

二、須粗辨物體如半完成之鋼鐵產品、配件組

合、磨粉、粗紡棉布極其他初步整理之工

業製造。 

一○○米燭光以上 
一、全面照明 

二、局部照明 

須細辨物體如零件組合、粗車床工作、普通檢

查及產品試驗、淺色紡織及皮革品、製罐、防

腐、肉類包裝、木材處理等。  

二○○米燭光以上 局部照明  

一、須精辨物體如細車床、較詳細檢查及精密

試驗、分別等級、織布、淺色毛織等。 

二、一般辦公場所 

三○○米燭光以上 
一、局部照明 

二、全面照明 

須極細辨物體，而有較佳之對襯，如精密組

合、精細車床、精細檢查、玻璃磨光、精細木

工、深色毛織等。 

五 ○○至一 ○○○米

燭光以上 
局部照明   

須極精辨物體而對襯不良，如極精細儀器組合

上、檢查、試驗、鐘錶珠寶之鑲製、菸葉分

級、印刷品校對、深色織品、縫製等。  

一○○○米燭光以    局部照明 



33 

 

其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等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害性化學品之工

作。 

六、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七、人力提舉、搬運、推拉重物。 

八、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九、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工作。 

十、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十一、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作。 

十二、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十三、處理或暴露於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具有致病或致死之微生物感染風險之工

作。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不得使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從事下列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四、人力提舉、搬運、推拉重物。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第六章   教育及訓練 

第 3 4 條  工作者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之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第 3 5 條  本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項： 

一、對於新僱工作者或在職工作者於變更工作前，應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接受

至少3小時之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一)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二)勞工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四)標準作業程序。 

(五)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六)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七)其他與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二、其他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教育訓練。 

第 3 6 條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相關規定，應使工作者接受適當時數之在職教育訓練。 

第 3 7 條  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須有證書者始得擔任之工作，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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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8 條  依法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

合格之人員，不得充任為操作人員。 

第七章   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第 3 9 條  經指派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與護理人員(以下簡稱醫護人員)辦理健康保護事項： 

一、健康管理：如一般及特殊健康檢查分級管理、職業傷病統計分析與健康風險

評估等措施。 

二、健康促進：如教職、員工、與學生之健康、衛生教育與指導、工作壓力舒緩

及其它身心健康促進方案。 

三、協助辦理職業病預防：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走入工作場所，時常到工

作現場巡查，發現可能存在的潛在健康危害因子，提供現場職業衛生保健

諮詢等各項工作。 

第 4 0 條  新進勞工應確實施行體格檢查，在職勞工並應依規定接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所排定之各項健康檢查。 

第 4 1 條  在職勞工應依下列規定接受定期健康檢查： 

一、年滿65歲以上者，每年定期檢查一次。 

二、年滿40歲未滿65歲者，每三年定期檢查一次。 

三、年齡未滿40歲者，每五年定期檢查一次。 

第 4 2 條  醫護人員臨校服務辦理下列事項： 

一、勞工之健康教育、健康促進與衛生指導之策劃及實施。 

二、工作相關傷病之防治、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 

三、協助校長選配校內工作者從事適當之工作。 

四、校內工作者體格、健康檢查紀錄之分析、評估、管理與保存及健康管理。 

五、職業衛生之研究報告及傷害、疾病紀錄之保存。 

六、協助校長與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實施工作相關疾病預防及工作環境之改善。 

第 4 3 條  工作者應接受依據檢查結果有關工作調整、醫療、防疫之管理事項，並接受有關

預防傷病、促進健康之指導，若覺得身體不適或出現異常時，應立即向工作場所

負責人或衛生保健單位反應。 

第 4 4 條  醫護人員應配合職業安全衛生及相關部門人員訪視現場，辦理下列事項： 

一、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二、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 

三、調查校內工作者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連性，並對健康高風險勞工進行健康

風險評估，採取必要之預防及健康促進措施。 

四、提供復工校內工作者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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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5 條  於校內工作者經一般體格檢查、特殊體格檢查、一般健康檢查、特殊健康檢查或

健康追蹤檢查後，應採取下列措施： 

一、參採醫師建議，告知校內工作者，並適當配置校內工作者於工作場所作業。 

二、對檢查結果異常之校內工作者，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其經醫師健

康評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

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三、將檢查結果發給受檢校內工作者。 

四、將受檢校內工作者之健康檢查紀錄彙整成健康檢查手冊。 

第 4 6 條  工作者可參加運動性之社團或活動、政府機構辦理等活動，以促進健康。 

第 4 7 條  針對重複性作業、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促發疾病，或執行職務因他人

行為遭受不法侵害等，採取預防及保護措施。 

第 4 8 條  針對重複作業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等，採取預防及保護措施。 

第 4 9 條  工作者倘若覺得身體健康不適或出現異常時，請立即向各級工作場所負責人、本

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衛保單位反應。 

第八章   急救及搶救 

第 5 0 條  本校各項急救原則： 

一、進行急救搶救前應先考量自己之安全，勿貿然進行。 

二、任何傷害事故(不論輕重)應即向主管報告，不得隱匿不報。 

三、遇感電災害時，應先設法切斷電源並確認無感電之虞後，再施以急救搶救。 

四、對危害物災害之處置，應考量危害物質之性質及相容性，運用適當之方法進

行急救及搶救。 

五、任何急救之處理僅在維持傷者之生命或避免傷害擴大，對於重大傷患應緊

急送往醫療院所進一步處理。 

第 5 1 條  有關急救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一般性急救 

(一)在醫護人員抵達前，可由受過急救訓練之校內工作者立刻對傷患作適當

處理，避免導致更嚴重的後果。 

(二)在沒有確定受傷之實情前，應將傷患平臥，可防止昏厥與休克。 

(三)休克處置時，可用棉被、衣物等保持傷患之體溫。 

(四)速召救護車或運送傷患至醫療處所或速請醫護人員。 

(五)急救者的責任在於救命、防止傷勢或病情轉惡、保持傷患安靜及舒適，以

靜候醫護人員到來。 

(六)在場急救者，應協助傷患述說病情原因等，以幫助醫護人員治療及診斷。 

二、外傷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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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創傷之種類分為破開傷、擦傷、切傷、撕裂傷等，就醫前應注意止

血及防止細菌進入傷口。 

(二)外傷的急救是以消毒之紗布敷蓋於傷口處，急救人員應有消毒觀念，手指

不能直接接觸傷口，清洗消毒應由醫護人員行之。 

(三)止血時應先查看血色，如為鮮紅色澤表示主動脈血，應在心臟及傷口間

用帶束緊，暗紅色為靜脈血，應在傷口及身體外緣之間束緊。 

三、觸電急救 

(一)觸電時應關閉電源、以非導電物體移開電源或通知救援。 

(二)將患者移至通風良好的地方，解開上衣仰臥，將頭抬起必要時實施人工

呼吸直至救護人員到來。 

四、異物掉入眼內之急救 

(一)即將眼瞼翻開用清水輕輕沖洗(配戴隱形眼鏡者需先行取出) 或以洗眼

器進行沖洗。 

(二)沖洗至少15分鐘，速將患者送醫診治。 

五、緊急事故聯絡電話：校安6995、警衛室03-8906119、消防救護119、報案專線

110。 

第九章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第 5 2 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與各級工作場所負責人，平時應監督所轄工作者確實依下

列規定辦理： 

一、工作場所、機械、設備等設置之防護設施，應經常檢查並保持其性能。 

二、個人防護器具，使用後應妥為清理、維護，並做妥善之保管。 

第 5 3 條  工作者從事下列作業時，應佩戴防護器具： 

一、對於搬運、置放、使用有刺角物、凸出物、腐蝕性物質、毒性物質或劇毒

物質時，應使用適當之手套、圍裙、裹腿、安全鞋、安全帽、防護眼鏡、

防毒口罩、安全面罩等防護器具。 

二、操作或接近運轉中之原動機、動力傳動裝置、動力滾捲裝置，或動力運轉

之機械，工作者之頭髮或衣服有被捲入危險之虞時，應確實著用適當之衣

帽。 

三、作業中有物體飛落或飛散之虞時，應使用適當之安全帽、安全護鏡及其他

防護。 

四、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五、於強烈噪音之工作場所，應確實戴用耳塞、耳罩等防護具。 

六、從事電氣工作之工作者，應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

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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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4 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與各級工作場所負責人，應責成相關人員對個人防護具或

防護器具，保持清潔，予以必要之消毒，並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性能不良時，

應隨時更換，不用時並應妥予保存。 

第十章   事故通報及報告 

第 5 5 條  任何事故或意外狀況發生時，除立即依權責予以應變處理外，並應立即循本校緊

急應變程序通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於接獲通報後，應會同各級工作場所負

責人依情況予以必要之處置。 

第 5 6 條  依職安法第37條，勞動場所發生下列職業災害之一者，除採取緊急急救、搶救等

措施外，應於8小時內報告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時。 

二、發生災害之罹災人數在3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罹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療。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 5 7 條  當校內發生下列「緊急事件」時，學校應應於知悉後，立即應變及處理，即時以

電話、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通報上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於二小時內於

校安通報網通報： 

一、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師生有死亡或死亡之虞，或二人以上重傷、中毒、失蹤、

受到人身侵害等，且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立即協處之事件。 

二、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情況緊迫，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各級學

校自行宣布停課者。 

三、逾越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能力及範圍，亟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處之事件。 

四、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 

第 5 8 條  當校內發生下列「法定通報」事件時，應於知悉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甲級、

乙級事件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丙級事件至遲不得逾七十二小時；法有明定者，

依各該法規定通報。 

一、甲級事件：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確定事件。 

二、乙級事件：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疑似事件，或非

屬甲級之其他確定事件。 

三、丙級事件：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之其他疑似事件。 

第 5 9 條  當校內發生下列「一般校安事件」事件時，應於知悉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

遲不得逾七日。非屬緊急事件、法定通報事件，且宜報主管機關知悉之校安通報

事件。 

第 6 0 條  依職安法第37條，工作場所發生前條之職業災害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該

現場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之許可，不得任意移動或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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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1 條  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時，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代表工作場所負責人會

同工作者代表，實施災害發生原因之調查、分析與作成紀錄，並擬訂妥善之因應

對策，依行政作業程序層報經校長核定後，確實實施。 

緊急或特殊事件聯絡窗口 

  上班時間 夜間或假日 
負責項目 

單位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事 

務 

組 

分機6119 

(駐衛警室) 
分機6311 

分機6119 

03-890-6119 

(駐衛警室) 

火警、車禍、電梯關人等緊

急事件 
03-890-6119 03-890-6311 

營 

繕 

組 

分機6379 分機6371 

緊急維修通報 
03-890-6379 03-890-6371 

環 

保 

組 

分機6399 分機6391 
實驗室安全、風災樹木傾

倒、職業災害 03-890-6399 03-890-6391 
 

第十一章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 6 2 條  使工作者於夏季期間從事戶外作業，為防範高氣溫環境引起之熱疾病，應視天候

狀況採取降低作業場所之溫度、提供陰涼之休息場所、提供適當之飲料或食鹽

水、調整作業時間、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及強化作業場所巡視等危害預防措施。 

第 6 3 條  使工作者於颱風天從事外勤作業，有危害工作者之虞者，應視作業危害性，置備

適當救生衣、安全帽、連絡通訊設備及其他必要之安全防護設施與交通工具。 

第 6 4 條  對於連續站立作業之工作者，應設置適當之坐具以供休息之用。 

第 6 5 條  對違反本守則規定之工作者或代表各級工作場所負責人，本校得依相關法令規定

處理。 

第十二章 附則 

第 6 6 條  本守則經會同勞工代表訂定，並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第 6 7 條  得標(外包)廠商除應遵守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外，亦應遵守本校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單位於工程採購於決標後之開工會議告知之相關事項。 

第 6 8 條   依現行法令規定之新增、修正、刪除，即修正本工作守則內容。 

第 6 9 條  本守則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並報經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備查後實施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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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立東華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 

95年5月10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通過 

95年12月13日95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9月24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2月8日本校 99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9月28日本校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2月4日本校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2月27日本校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2月18日本校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6月10日本校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2月16日本校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服務之需要，依教育部「國立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專案教師，係指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經規定程序以專案計畫

進用，專門從事教學、服務之編制外人員。 

第三條 本校各有關單位因教學、服務需要，擬聘任專案教師時，須先循行政程序簽會人事室、

主計室及教務處，陳校長核定核給員額後始得進行相關後續聘任作業程序。 

第四條 專案教師以具碩士學位以上，其聘任應經公開甄審之程序，並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另行簽定聘任契約。 

由聘任單位依校外機關補助計畫經費聘任且不送審教師資格之專案教師，其遴聘資格

與聘任程序，由各聘任單位組成專案教師聘任審議委員會評審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

逕送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委員會置委員至少五人，聘任單位主管為召集人，餘

由各聘任單位就有關領域之副教授以上教師推選組成。 

第五條 專案教師之聘期原則為一年一聘，聘期屆滿前，聘任單位應評量其當學年度之教學、

服務績效，經系(所)、院(會、中心)教評會審議並提校教評會核備，陳校長核定後，作

為續聘及晉薪與否之參據。未經續聘者，應無條件離職。 

由聘任單位依校外機關補助計畫經費聘任且不送審教師資格之專案教師，免辦理評量，

有關續聘與否，由聘任單位專案簽陳並會人事室後，陳校長核定。 

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起新聘之專案教師，如因本校經費刪減、精簡專案教師員額得提

前終止與專案教師之聘任契約，並由聘任單位專案簽陳會教務處、主計室、人事室等

單位，提校教評會核備，陳校長核定後，於契約終止日起一個月前通知專案教師。 

第六條 專案教師如具碩士學位，得聘為專案講師，其薪資標準如附(本校專案講師薪資標準

表)。前項經各級教評會審定認定具有特殊專才者，得比照第八條規定薪級支給。 

專案講師授課時數，原則每週十六小時，須留校輔導學生，每週在校時間至少四天，

實際工作範圍得由聘任單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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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基於教學需要，得聘任具博士學位之教學型專案助理教授，其聘

任程序、請頒教師證書及支薪，比照同等級之專任教師規定，而聘期與續聘方式比照

專案講師規定。 

前項教學型專案助理教授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十四小時，須留校輔導學生，並協助研究

工作，每週在校至少四天。 

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專案講師符合升等條件並具博士學位者，得申請升等為該會教學

型專案助理教授，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辦理升等助理教授規定程序審查。 

第八條 專案教師如具博士學位者，得聘為專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並比照同等級之專

任教師聘任程序、請頒教師證書、授課時數及支薪，累計聘期以一至三年為限，期滿

不再續聘，應無條件離職。 

第九條 專案教師如因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得

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解聘之。 

第十條 專案教師如須在校外兼職、兼課者，準用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職及兼課處理要點」

辦理，應事先徵得本校書面同意，且兼課每週以四小時為限。 

第十一條 專案教師因故須於聘期屆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本校同意後

始得離職。 

第十二條 專案教師聘期、授課時數、報酬、差假、福利、保險、離職儲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

事項以契約明定，如附聘任契約。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國立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校專案講師於本校連續任教滿兩年，服務成績優良者，同意於任教第三年起請頒

教師證書。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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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 任 契 約 

一、聘期原則為一年一聘如聘書，聘期屆滿，聘任單位應評量其當學年度之教學、服務績效，

作為續聘及晉薪與否之參據。未經續聘者，應無條件離職。 

由聘任單位依校外機關補助計畫經費聘任且不送審教師資格之專案教師，免辦理評量。 

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起新聘之專案教師，如因本校經費刪減、精簡專案教師員額得提前終

止與專案教師之聘任契約，於契約終止日起一個月前通知專案教師。。 

二、待遇依本校專案教師聘任辦法規定標準按月支薪，並依聘期開始實際到職之日起支薪。 

三、專案講師授課時數，原則上每週十六小時，並須留校輔導學生，每週在校時間至少四天，

實際工作範圍由聘任系所決定。 

四、在聘任期間差假依照教師請假規則辦理，享有勞保、全民健康保險等福利，並依「勞工

退休金條例」自到職之日提繳勞工退休金至離職之日止，原提存離職儲金者，依本校「聘

僱人員離職儲金實施要點」辦理。惟報酬所得應依規定課徵所得稅。 

五、在聘任期間，應遵守中華民國法律之規定，如因教學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本校得隨時

解聘；如須在校外兼職、兼課者，應事先徵得本校書面同意，且兼課每週以4小時為限。

另因特別事故須於聘期屆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本校同意後始得

離職。 

六、離職時應辦理下列事項移交手續： 

(一)經管財物。 

(二)經管業務。 

(三)待辦或未了案件。 

七、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基於教學需要，聘任之教學型專案助理教授，每週基

本授課時數十四小時，須留校輔導學生，並協助研究工作，每週在校至少四天，以開設

資訊相關通識或專業課程為限。 

八、專案教師如具博士學位者，得聘為專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並比照同等級之專任

教師聘任程序、請頒教師證書、授課時數及支薪，累計聘期以一至三年為限，期滿不再

續聘，應無條件離職。 

九、如未於離職前辦妥離職手續者，除有不可歸責之因素外，視同解聘。本校因此所受之損

失，受聘人員應負完全賠償責任。 

十、專案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

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十一、專案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

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二、專案教師不得觸犯刑法第227條有關對未滿十四歲及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性交、

猥褻罪規定。 

十三、未盡事宜，悉依「國立東華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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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專案講師薪資標準表 

薪 級 薪 點 / 元 

一 450 (51,102) 

二 465 (52,806) 

三 480 (54,509) 

四 495 (56,213) 

五 510 (57,916) 

六 520 (59,052) 

七 530 (60,187) 

八 540 (61,323) 

九 550 (62,458) 

十 560 (63,594) 

十一 570 (64,730) 

十二 580 (65,865) 

十三 590 (67,001) 

十四 600 (68,136) 

十五 610 (69,272) 

備註：  

1.任職滿一學年，其教學、服務經評量合格，並擬繼續服務者，得按年晉敘薪級。  

2.本表薪點折合薪資標準，每點按113.56元折算；薪點折合率得視本校校務基金自

籌經費狀況及軍公教人員調薪幅度，簽核後予以調整。  

3.本表自111年1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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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立東華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僱用要點 

91年9月4日9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95年5月10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通過 

95年5月24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4月25日95學年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10月17日96學年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 

97年4月16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97年12月10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通過 

98年6月24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2月23日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4月25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12月30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1月6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11月29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並自107年1月1日起生效 

107年11月7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並自108年1月1日起生效 

108年12月18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自109年1月1日起生效 

109年3月18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 

109年5月13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年12月16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2月16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自111年1月1日起生效 

一、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健全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承辦行政業務工作人員(以下

簡稱工作人員)之管理，以提升其工作效率及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工作人員係指薪資全額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出之編制外人員。 

工作人員之職稱依工作性質區分為：助理、管理員、校安人員、技術師、心理師、稽核

人員。 

依本校進用身心障礙助理配置原則進用之專案助理準用本要點。 

三、本校各學院進用工作人員，得列具碩士職級一人，並以具系、所服務經歷為優先考量，

餘以具學士職級資格為限，薪資依所具學歷職級薪點標準支給。其薪資標準如附表一。 

    本校各系、所進用工作人員，以一名且具學士職級為原則，如所具學歷職級高於學士者，

其薪資仍依學士職級薪點標準支給；若確無適當人選，始得僱用具專科職級人員，薪資

依專科職級薪點標準支給。 

第一項碩士職級支薪員額外，各學院、系所助理合計員額數每滿十名，得增加碩士職級支

薪一名，由各學院調配之。計算標準如下： 

各院、系所助理合計員額數 碩士職級支薪員額總數(含院助理) 

1-9 1 

10-19 2 

20-29 3 

30-39 4 

前項得增加具碩士職級支薪員額，各學院、系所所屬之學士職級助理於本校服務滿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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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考核近三年均列甲等或最近五年內曾獲選本校績優職員者，得申請陞遷至相當等級

碩士職級支薪，並經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陞任。當學年度

中已晉級者，當學年度如考核甲等，次學年度不再晉級。 

各學院、系、所行政人力員額配置依本校學術單位行政人力配置原則辦理。 

四、本校各處、室、中心(含共同教育委員會及師資培育中心)等一級單位，應依各職務所需專

門知能及職責程度，得列具碩士職級一人，並僱用各等級工作人員，薪資依所需學歷職

級薪點標準支給。宿舍管理員及大樓管理員以支給專科以下(含)職級薪點為原則。圖書資

訊處以資訊工程技術師員額數之三分之二得列具碩士職級支薪，餘三分之一得列具學士

或專科職級支薪為原則。 

前項一級單位碩士職級支薪員額外，各一級單位助理合計員額數每滿十名得增加碩士職

級支薪一名。計算標準如下： 

一級單位助理合計員額數 碩士職級支薪員額總數 

1-9 1 

10-19 2 

20-29 3 

30-39 4 

前項得增列具碩士職級支薪員額，各單位所屬學士職級助理於本校服務滿三年，年終考

核近三年均列甲等或最近五年內曾獲選本校績優職員者，得申請陞遷至相當等級碩士職

級支薪，並經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陞任。 

前述人員當學年度中已晉級者，當學年度如考核甲等，次學年度不再晉級。 

專任稽核人員、圖書資訊處資訊工程技術師及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心理師，其專業技術加

給如附表二。 

五、本校進用之工作人員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經公開甄審，於報刊或網路公

告五日以上，並先予試用二個月，試用期滿，經考核合格，方正式僱用，試用期間其薪

資標準比照正式僱用人員支給。試用期滿，經考核不合格，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予以解僱。 

六、本校各單位新進工作人員，應依各該單位工作所需學歷職級資格第一級標準支給，如曾

擔任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年資(年終考核成績甲等)，經專案簽奉核准，得於再任時併計

提敘，惟最高以提敘二級為限。 

七、本校各單位如因工作性質特殊、人才不易羅致或須專業證照者，其工作人員薪資，得專

案簽准不依附表規定薪點標準支給。該等人員任職滿一學年，任職期間經考核成績優良，

並繼續服務者，得比照附表一同一學歷職級工作人員晉敘薪點標準按年調整薪資，至多

十級。 

    本校工作人員於任職期間取得高一學歷(以學士為限)，得依各職務所需專門知能及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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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重程度調整薪資，並以轉換學歷薪點相當之高一薪級辦理。 

八、本校工作人員原支薪資高於附表薪點標準者，仍按原支薪資標準支給。俟其服務年資所

達薪點標準或待遇標準調整後，其薪點折合薪資已高於原支薪資時，始得按附表薪點調

整其薪資。 

九、本校工作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比照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辦理，但除育嬰留職停薪者外，

留職停薪期間均以二年為限。 

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或原因消失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本校申請復職；

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並以留職停薪屆滿

或原因消失之日之次日為辭職生效日。 

本校工作人員留職停薪期間所遺之業務，基於業務需要簽奉核准，並經公開甄審，得依該

職缺第一級敘薪僱用職務代理人。 

十、本校工作人員之差勤管理依本校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理要點辦理，其請假及慰勞假則比

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惟一○六年以後進用之工作人員其請假及

特別休假則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現職於九十九年至一○五年進用之工作人員，應

具結選擇比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或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擇一適用，

一經選定，則不得更改。 

本校工作人員具有慰勞假資格者，應休畢之慰勞假得酌予發給國內旅遊補助費，具慰勞假

七日者應全部休畢，最高補助新台幣四,○○○元為限；具慰勞假十四日(含)以上者至少應休

假十日，最高補助新台幣八,○○○元為限；應休而未休假者，不得發給未休假加班費。一○

六年起適用勞動基準法進用之工作人員，則不予發給國內旅遊補助費。 

前項慰勞假日數之核給以在本校服務之專職年資為準。 

慰勞假(特別休假)得以時計。 

十一、本校工作人員之僱用應訂定契約，其內容如下：  

(一)僱用期間。 

(二)工作內容。 

(三)僱用報酬。 

(四)受僱人應負之責任。  

(五)勞工退休金。  

(六)其他必要事項。 

十二、前點第四款受僱人應負之責任如下：  

(一)按日到勤，不得遲到、早退或曠職。  

(二)積極任事，不得怠惰或為其他不法行為。  

(三)經本校同意後，得於校內外修讀學位或選修、旁聽相關課程，惟不得報考及修讀服

務系、所之碩、博士班；經同意進修碩博士學位者，選修服務系所開設之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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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以六學分為限。上課時間得以公假登記，惟每週以四小時為限，超過者，應依

規定請事、慰勞假。其餘進修相關事項，依「本校職員國內進修要點」辦理。 

(四)經本校同意於校內外修讀學位，並利用部分辦公時間以公假進修者，於進修結束後，

應繼續在本校服務期間至少一年。 

(五)於校內外兼職(含校內各項計畫兼任助理、臨時工及碩專班兼辦業務者)、兼課應經

本校同意，兼職利用公餘時間為之;兼課在辦公時間內，每週併計不得超過四小時，

並以事(休、補)假辦理。 

(六)離職申請，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經本校同意後，辦妥離職手續。 

十三、本校工作人員僱用至學年度終滿一年者，應辦理學年度考核，其等次、評分、獎 懲，

規定如下：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晉薪一級。 

(二)乙等(七○～七十九分)：不予晉薪，惟連續二年考列者應予解僱。 

(三)丙等(六十九分以下)：解僱。 

前項考核表另訂之。 

第一項第一款甲等人數比率以學年度受考人百分之九十為上限；考列甲等人員中得提

列最多百分之二十之比率人員核定為特優，並加發半個月薪資總額之工作酬勞；本項

特優人員以前一學年度考核等次列甲等之人員為限。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年連續考列乙等者，考核單位應敘明考核之具體事實並提具相關輔

導改善作為等證明文件，併同考核表送人事室彙辦。 

第一項第三款考列丙等者，應請考核單位提列具體事實，給予受考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並作成相關記錄，併同考核表送人事室彙辦。 

專案助理及職務代理人不適用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其年度考核成績作為解僱與否依據。 

本校工作人員支領工作酬勞者，學年度考核成績未達甲等者，自次學年度起停支工作

酬勞，至學年度考核成績達甲等時，次學年度始復支工作酬勞。 

十四、學年度內受考人具以下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考列甲等： 

(一)有遲到、早退或曠職紀錄。 

(二)請事、病假合計超過五日。 

(三)獎懲經相抵後，受申誡以上懲處。 

(四)未經本校同意，逕行於上班時間參加校內外進修。 

(五)延誤公文時效，情節重大，有具體事證。 

(六)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有具體事證，經疏導無效。 

(七)不聽指揮或破壞紀律，有具體事證，經疏導無效。 

(八)違反行政中立，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 

(九)違反廉政倫理規範，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 

(十)違反公序良俗，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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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未經授權，擅自對外發表與本職業務有關言論，影響學校聲譽，情節重大，經查

證屬實。 

(十二)未善盡交待義務，造成機關損失，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 

(十三)違反品操紀律、言行失檢或不聽勸導，損害學校聲譽，有具體事證。 

(十四)違反利益衝突迴避規定，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十五)酒後駕車行為經警察人員取締(含不依指示停車接受檢測稽查或拒絶接受測試檢

定)。 

(十六)未經許可，在校內外兼職、兼課。 

十五、本校工作人員於學年度中，如工作不力，經勸導無效，或違反有關規定，經查證屬實

者，得由其主管簽陳校長核准後，逕予解僱之。情節重大之違規事項，必要時得由人

事室簽陳校長核准後，逕予解僱之。 

十六、年終獎金發給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減發年終工作獎金；同時有二款以上之情形者，

僅依款次在前之規定辦理： 

(一)學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二次者，發給二分之一數額年終工

作獎金。 

(二)學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一次，或累積曠職達二日者，發給

三分之二數額年終工作獎金。 

十七、本校工作人員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自到職之日提繳勞工退休金至離職之日止。任

職至年滿六十五歲者，應即無條件辦理離職。 

十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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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 立 東 華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工 作 人 員 薪 資 標 準 表 

薪 點 

薪 級 
學  歷  職  級  工  作  資  格 

級 別 高 中 專 科 學 士 碩 士 

一 
212 

(24,075) 

230 

(26,119) 

290 

(32,933) 

350 

(39,746) 

二 
214 

(24,302) 

237 

(26,914) 

298 

(33,841) 

360 

(40,882) 

三 
216 

(24,529) 

244 

(27,709) 

306 

(34,750) 

370 

(42,018) 

四 
218 

(24,757) 

251 

(28,504) 

314 

(35,658) 

380 

(43,153) 

五 
222 

(25,211) 

258 

(29,299) 

322 

(36,567) 

390 

(44,289) 

六 
226 

(25,665) 

265 

(30,094) 

330 

(37,475) 

400 

(45,424) 

七 
230 

(26,119) 

272 

(30,889) 

338 

(38,384) 

410 

(46,560) 

八 
234 

(26,574) 

279 

(31,684) 

346 

(39,292) 

420 

(47,696) 

九 
238 

(27,028) 

286 

(32,479) 

354 

(40,201) 

430 

(48,831) 

十 
242 

(27,482) 

293 

(33,274) 

362 

(41,109) 

440 

(49,967) 

備註： 

一、工作人員任職滿一學年，任職期間經考核成績優良，並繼續服務者，得按年晉敘薪級。 

二、本表薪點折合薪資標準，每點按113.56元折算；薪點折合率得視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

費狀況及軍公教人員調薪幅度，簽核後予以調整。但其月支薪資低於基本工資者，自

基本工資調整生效日起，以相同數額支給。 

三、各學歷職級之工作職責程度如下： 

(一)高中職級：在直接監督下，辦理一般性事務工作。 

(二)專科職級：在一般監督下，運用學識獨立判斷，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面稍複雜工

作。 

(三)學士職級：在一般監督下，運用較為專精之學識獨立判斷，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

面較複雜事項之規劃、設計業務。 

(四)碩士職級：在重點監督下，運用頗為專精之學識獨立判斷，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

面較為繁重事項之規劃、設計、創新業務。 

四、本標準表自111年1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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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立東華大學 

專任稽核人員、圖書資訊處(資訊工程)及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專業技術加給標準表 

支給數額 

專任稽核人員 11,034 元 

圖書資訊處 

技術師(資訊工程) 

第一級 3,311  元 

第二級 5,518  元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心理師 11,034 元 

支給說明 

一、專任稽核人員資格：取得會計師考試及格證書或國際內部稽核師協會所

核發之國際內部稽核師證書。 

二、圖書資訊處技術師(資訊工程)支給對象：具國內外專科學校以上畢業有

證明文件者，並依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僱用要點僱用，在圖書資訊處

實際從事資訊工程或電子資料處理工作之專業技術人員。 

第一級支給資格：任職該處滿一年以上，年度考核列甲等者，次學年度

起支給第一級該等級專業技術加給。 

第二級支給資格：連續任職該處滿三年以上，年度考核列甲等者，次學

年度起支給第二級該等級專業技術加給。 

三、心理師資格：具國內外心理諮商、輔導方面相關系所之學位並持有諮商

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之證照者，且於本校心理諮商輔導中心擔任心理師

乙職並實際從事諮商輔導工作之專業人員。 

四、本標準表自111年1月1日起生效。 


